附件1
车辆门禁系统通行手册
一、关于南大门、南二门、北门车辆通行方式说明
1.南大门、南二门设置双向四车道，设置校内车道和混合车道。北门设置双向两车道，属校内车辆专用车道。
2.校内车辆所有车道均可通行，校外车辆只能从混合车道入校。
二、临时来访车辆入校
临时来访车辆由被访人（学校职工）提前一天，在微信公众号“湖北二师安全在线”进行预约服务审批，通过后正常进校。
三、大型活动入校车辆审批
校内大型活动进出车辆较多，采用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由承办单位提交大型活动申请，学校相关部门批准后，联系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（处）安全科（联系人：邱涛 87943930 陈俊卿 87943723）填报《车辆用户信息管理导入模板》，（在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（处）网站下载）进行审批录入。
四、需要长期入校车辆审批
其他需要长期入校车辆分为校外聘用教师车辆、资产经营公司门面车辆、光谷教育学院辅导员车辆等，根据学校规定按照“一年一录”方式进行审批录入。
五、因公来访车辆电子停车券申请及使用
车辆门禁系统升级后，原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公务车辆出入凭条》自动废止，同时启用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电子停车券》。现对电子停车券的申领、使用及注意事项说明如下：
1.各单位需指定一名电子停车券的管理人员，负责本部门电子停车券申领及发放管理工作。
2.申领电子停车券，需填写电子停车券申请表，由本部门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，提交申请并通过资产经营公司审核后，由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（处）安全科负责下发电子停车券。
3.使用电子停车券，需在微信公众号“湖北二师安全在线”电子停车券系统中，生成二维码并截图转发给来访车辆的驾驶员，并告知车辆驾驶员在离场前15分钟，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，输入相对应的车牌号，完成停车费用的充抵。
六、学校对外营业单位车辆审批
由营业单位向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部（处）、资产经营公司提出申请，按张购买电子停车券，疫情管控期间，入校凭相关证明进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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